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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共藝術展演之支出。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四)預期效能：本年度積極辦理各項業務，推展順利，相關公共藝術導覽活動及補助辦

    理各項公共藝術設置展演活動，均獲得廣大迴響；推廣無牆美術館概念之各項公共

    藝術展覽活動，吸引市民熱情參與，達到本局預期效益，文化紮根之目標。

(一)基金來源：105年度基金來源項目，包含設置公共藝術基金提撥收入16,325,321元

    及雜項收入1,048元，合計16,326,369元，較法定預算數20,040,000元，減少

    3,713,631元，計減18.53%。

(二)基金用途：105年度基金用途項目，為公共藝術推動計畫支出15,265,000元，較法

    定預算數21,793,270元，減少6,528,270元，計減29.96%；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支出

    2,462,792元，較法定預算數4,063,031元，減少1,600,239元，計減39.39%；建築

    及設備計畫支出0元，較可用預算數5,000,000元，減少5,000,000元，計

    減100%。

(三)本年度短絀：105年度基金實際短絀數1,401,423元，較法定估計短絀數

    10,816,301元，減少9,414,878元。其差異原因如下：

   1.基金來源部分：依據臺北市公共藝術推動自治條例規定，本市公有建築物應

     提撥經費之1%辦理公共藝術，興辦機關可選擇自辦公共藝術或繳納本市公共

     藝術基金統籌辦理，經本局函詢各機關辦理方式，目前以機關自辦較多，故

     致提撥收入比預期減少。

(三)實施內容：105年度辦理「2016臺北地景公共藝術計畫」、「2016臺北市公共藝術優

    化及退場機制操作計畫」，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膠卷計畫：思考影像的人(原業餘者

    對抗主流)」、「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羽化成蝶」、「20-Olives」、「創藝樂園-

    公共藝術種子營暨戶外藝術展」、「2016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2016夏至大稻

    埕公共藝術節-阿嬤ㄟ青春夢」、「跳島城南－城市的日常伸展運動」等案，並執行

    例行業務如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審議事務及公共藝術管理維護督導等業務。

臺 北 市 公 共 藝 術 基 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105年度

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為美化本市景觀，落實公共參與機制，有效運用公共藝術經費，推動相關業務，設

    立基金統籌運用，建立分散與集中設置並行之方式，期使公共藝術成功融合環境、

    建物、地域文化特色，鼓勵本土藝術家走入社區，提昇公共藝術成為本市珍貴文化

    資產之一，俾利本市邁向文化立市與文化紮根之長程文化政策目標。

(二)本基金之業務範圍，依｢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4條，辦理

    公共藝術推動相關事項，各款事項包括：

    1.公共藝術品之設置與管理維護支出。

    2.公共藝術空間或文化設施之設置支出。

    4.公共藝術之教育推廣與人才培訓之支出。

    5.其他有關之支出。

    前項第2至第5款之支出費用，不得超出當年度應辦公共藝術總支出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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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公 共 藝 術 基 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105年度

三、現金流量結果

四、資產負債情況

五、固定項目概況

六、其他：無。

本期短絀數金額為1,401,423元，調整非現金項目淨增數3,866,763元後，業務活動

之淨現金流入金額為2,465,340元，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出金額為387,400元，由於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金額為143,278,604元，故105年度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金額為

145,356,544元，較法定預算數123,695,850元，增加21,660,694元，計增17.51%。

(一)決算日資產總額為147,586,640元：包含流動資產146,077,678元及投資、長期

    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1,508,962元。

(二)決算日負債總額為9,206,382元：包含流動負債7,503,420元、其他負債

    1,702,962元。

(三)決算日基金餘額為138,380,258元：包含累積賸餘138,380,258元。

本年度期初餘額142,507,046元，含機械及設備357,492元、什項設備131,179,554元、電腦軟體

840,000元及購建中固定資產10,130,000元。；本年度資產無變動；本年度期末餘額

142,507,046元，含機械及設備357,492元、什項設備131,179,554元、電腦軟體840,000元及購

建中固定資產10,130,000元。

   2.基金用途部分:

    (1)公共藝術推動計畫執行：

      1.本年度公共藝術品管理維護、清理等項目因105年度公共藝術作品現況大

        致良好，106年度將斟酌實際案件需求，做為年度編列之評估參考。

      2.公共藝術補助案件係由民間自行申請，105年度申請案件共15案，經審查

        委員會審議通過7案，未通過8案，通過之案件較預期低，爰此105年度補

        助金額較預期減少。

   (2)建築及設備計畫執行：

      1.本項預算分為「屏風表演班譽揚案」公共藝術設置案279萬及「臺北地景

        公共藝術設置案」(原規劃105年編列200萬，106年編列400萬)；有關「

        屏風表演班譽揚案」公共藝術設置案(279萬)因設置地點做為世大運場館

        使用，前已於105.10.17簽報本府同意予以停辦在案，故該預算不予執行。

      2.有關「臺北地景公共藝術設置案」部分，原規劃預算600萬(105-106跨年

        度執行)，訂於11月審查、12月完成簽約及撥付第1期款200萬元，因11.21

        第1次執行小組會議，委員建議徵選方式改採邀請比件、委託創作辦理，

        設置作品形式以紀錄片文獻展結合互動式數位裝置辦理，故於12月陸續徵

        詢受邀藝術家團隊，爰此105年度200萬未予執行；全案預計106年2月通過

        公共藝術審議、106年4月完成徵選作業，並續行辦理後續公共藝術設置。



項             目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較增減（－） %

註：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財務摘要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

經營成績：

10,614,99916,326,369 5,711,370 53.80基金來源

20,921,80717,727,792 -3,194,015 -15.27基金用途

-10,306,808-1,401,423 8,905,385 --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139,781,681138,380,258 -1,401,423 -1.00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註)：

-8,712,6242,077,940 10,790,564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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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
決算審定數

科目

金額 % 編號 名稱

本年度預算數

金額 % 金額

本年度決算數

% 金額

比較增減（－）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5

-3,713,63110,614,999 4100.00 基金來源 20,040,000 100.00 16,326,369 100.00 -18.53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 - -0.67 4170,910 - --

-違規罰款收入 - - -0.67 41570,910 - --

-3,713,631其他收入 20,040,000 100.00 16,326,36999.33 4Y10,544,089 100.00 -18.53

-3,674,679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 20,000,000 99.80 16,325,32199.27 4YU10,537,928 99.99 -18.37

-38,952雜項收入 40,000 0.20 1,0480.06 4YY6,161 0.01 -97.38

-13,128,50920,921,807 5197.10 基金用途 30,856,301 153.97 17,727,792 108.58 -42.55

-6,528,270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1,793,270 108.75 15,265,000132.52 5114,067,374 93.50 -29.96

-1,600,239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4,063,031 20.27 2,462,79230.99 5L3,289,433 15.08 -39.39

-5,000,000建築及設備計畫 5,000,000 24.95 -33.58 5M3,565,000 - --

-5,000,000購置固定資產 5,000,000 24.95 -33.583,565,000 - --

9,414,878-10,306,808 6-97.10 本期賸餘(短絀-) -10,816,301 -53.97 -1,401,423 -8.58 --

5,648,659150,088,489 711,413.93 期初基金餘額 134,133,022 669.33 139,781,681 856.17 4.21

-- 72- 解繳市庫 - - - - --

15,063,537139,781,681 731,316.83 期末基金餘額 123,316,721 615.35 138,380,258 847.59 12.22



項                    目

編號
預        算        數

名稱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6

81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9,414,878811 --本期賸餘(短絀－) -10,816,301 -1,401,423

3,866,763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 3,866,763

---721,134-721,134-8123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4,587,8974,587,897-8124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13,281,641813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0,816,301 2,465,340

82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387,400-387,400-82D 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387,40082Z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387,400

12,894,24183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0,816,301 2,077,940

8,766,45384 6.52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34,512,151 143,278,604

21,660,69485 17.51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23,695,850 145,356,544



科目

編號 名稱

本年度決算數

金額 % 金額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 金額

比較增減（－）

%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1日

平 衡 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7

1.702,462,941資產合計 147,586,640 100.00 145,123,699 100.00

1.702,462,9411 資產 147,586,640 100.00 145,123,699 100.00

1.952,799,07411 146,077,678 98.98 143,278,604 98.73流動資產

2,077,940 1.45現金111 145,356,544 98.49 143,278,604 98.73

2,077,940 1.45銀行存款1112 145,356,544 98.49 143,278,604 98.73

721,134 --預付款項115 721,134 0.49 - -

721,134 --預付費用1154 721,134 0.49 - -

-18.22-336,13312 1,508,962 1.02 1,845,095 1.27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
墊款及準備金

-336,133 -18.22準備金124 1,508,962 1.02 1,845,095 1.27

-336,133 -18.22退休及離職準備金1241 1,508,962 1.02 1,845,095 1.27

1.702,462,941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147,586,640 100.00 145,123,699 100.00

72.343,864,3642 負債 9,206,382 6.24 5,342,018 3.68

157.364,587,89721 7,503,420 5.08 2,915,523 2.01流動負債

4,587,897 157.36應付款項212 7,503,420 5.08 2,915,523 2.01

4,587,897 157.36應付費用2125 7,503,420 5.08 2,915,523 2.01

-29.82-723,53322 1,702,962 1.15 2,426,495 1.67其他負債

-723,533 -29.82什項負債221 1,702,962 1.15 2,426,495 1.67

-387,400 -66.63存入保證金2211 194,000 0.13 581,400 0.40

-336,133 -18.22應付退休及離職金2213 1,508,962 1.02 1,845,095 1.27

-1.00-1,401,4233 基金餘額 138,380,258 93.76 139,781,681 96.32

-1.00-1,401,42331 138,380,258 93.76 139,781,681 96.32基金餘額

-1,401,423 -1.00基金餘額311 138,380,258 93.76 139,781,681 96.32

-1,401,423 -1.00累積餘額3111 138,380,258 93.76 139,781,681 96.32

1.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與負債各0元；上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與負債各0元。
2.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計0元。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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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比較增減（－）

備　　　註
％金　　　　額

預算數 決算數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9

-3,713,63116,326,36920,040,000 -18.53合計

-3,713,63116,326,36920,040,000 -18.53基金來源

-3,713,631 -18.5320,040,000 16,326,369其他收入

-3,674,679 -18.3720,000,000 16,325,321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

-38,952 -97.3840,000 因105年度招標案件較
預期減少，且本年無違
約金等事宜，以致雜項
收入比預期減少。

1,048雜項收入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0

合計 17,727,79230,856,301 -13,128,509 -42.55

基金用途 17,727,79230,856,301 -13,128,509 -42.55

-6,528,270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15,265,00021,793,270 一、公共藝術品管理維
護、清理等項目，因本
年度公共藝術作品現況
大致良好，故較預期減
少維修。
二、公共藝術補助案件
係由民間自行申請，經
審查委員會審議，本年
度通過之案件較預期低
，爰此105年度補助金
額較預期減少。

-29.96

-2,038,290服務費用 6,429,9808,468,270 -24.07

-13,224郵電費 1,77615,000 -88.16

-13,2241,77615,000 -88.16郵費

-31,215旅運費 2,78534,000 -91.81

-31,2152,78534,000 -91.81其他旅運費

-41,979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903,271945,250 -4.44

-41,9793,27145,250 -92.77印刷及裝訂費

0900,000900,000 0.00業務宣導費

-1,550,625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449,3752,000,000 -77.53

-1,550,625449,3752,000,000 -77.53什項設備修護費

-401,247專業服務費 5,072,7735,474,020 -7.33

-27,916122,084150,000 -18.61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373,3314,950,6895,324,020 -7.01其他

-23,760材料及用品費 1,24025,000 -95.04

-23,760用品消耗 1,24025,000 -95.04

-23,7601,24025,000 -95.04其他

-4,466,220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8,833,78013,300,000 -33.58

-4,466,220捐助、補助與獎助 8,833,78013,300,000 -33.58

-4,466,2208,833,78013,300,000 -33.58其他

-1,600,239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462,7924,063,031 因原聘用人員相繼離職
且尚未補人，以致用人
費用執行落後。

-39.39

-1,420,244用人費用 2,408,5633,828,807 -37.09

-972,365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701,5112,673,876 -36.37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1

-972,3651,701,5112,673,876 -36.37聘用人員薪金

-75,130超時工作報酬 191,270266,400 -28.20

-75,130191,270266,400 -28.20加班費

-202,963獎金 131,272334,235 -60.72

-202,963131,272334,235 -60.72年終獎金

-57,916退休及卹償金 102,536160,452 -36.10

-57,916102,536160,452 -36.10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111,870福利費 281,974393,844 -28.40

-50,846218,518269,364 -18.88分擔員工保險費

-37,02423,45660,480 -61.22員工通勤交通費

-24,00040,00064,000 -37.50其他福利費

-127,771服務費用 52,329180,100 -70.94

-14,175郵電費 52514,700 -96.43

-7,4755258,000 -93.44郵費

-6,700-6,700 --電話費

-12,400旅運費 -12,400 --

-12,400-12,400 --國內旅費

-31,951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3,04945,000 -71.00

-31,95113,04945,000 -71.00印刷及裝訂費

-3,404一般服務費 4,5968,000 -42.55

-3,4044,5968,000 -42.55體育活動費

-65,841專業服務費 34,159100,000 -65.84

-65,84134,159100,000 -65.84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24,124材料及用品費 -24,124 --

-12,084使用材料費 -12,084 --

-12,084-12,084 --設備零件

-12,040用品消耗 -12,040 --

-5,760-5,760 --辦公(事務)用品

-6,280-6,280 --報章什誌

-28,100其他 1,90030,000 -93.67

-28,100其他支出 1,90030,000 -93.67

-28,1001,90030,000 -93.67其他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2

-5,000,000建築及設備計畫 -5,000,000 一、「屏風表演班譽揚
案」公共藝術設置案
279萬因設置地點做為
世大運場館使用，前已
於105年10月17日簽報
本府同意予以停辦在案
，故該預算不予執行。
二、「臺北地景公共藝
術設置案」，為使公共
藝術設置符合公共性
，避免過去設置後產生
爭議，本局於邀請專家
學者召開地景公共藝術
諮詢會議建議先行辦理
「2016地景公共藝術計
畫」，將本案納入該計
畫行政前置作業，並規
劃公共藝術設置案採
600萬(105-106跨年度執
行)，原規劃11月審查
、12月完成簽約及撥付
款，因11月21日第1次
執行小組會議，委員建
議將徵選方式改採邀請
比件、委託創作，設置
作品形式以紀錄片文獻
展結合互動式數位裝置
辦理，故本局於12月進
行徵詢受邀藝術家團隊
等作業，爰此105年度
未予執行。

--

-5,000,000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5,000,000 --

-5,000,000購置固定資產 -5,000,000 --

-5,000,000-5,000,000 --購置什項設備



本年度減少數項　　　　目
期      末
餘      額

本年度增加數
期      初
餘      額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3

資產 -142,507,046 - 142,507,046

-357,492 - 357,492機械及設備

-131,179,554 - 131,179,554什項設備

-10,130,000 - 10,130,000購建中固定資產

-840,000 - 840,000電腦軟體



調整數
科         目

可　用　預　算　數
本年度
保留數以前年度

保 留 數
合　　計

本年度
法定預算數

奉准先行辦理
俟以後年度
補辦預算數

比較增減
(－)

決算數配合總預算
追加預算辦理

之購置
固定資產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購置固定資產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4

-5,000,000 --5,000,000 - -5,000,000 --合計

-5,000,000 --5,000,000 - -5,000,000 --什項設備

-5,000,0005,000,000 - - - --5,000,000 -什項設備



比較增減（－）項    目    名    稱 決算數預算數 備註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員工人數彙計表
單位：人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5

合計 24 -2

小計 24 -2

24 -2臨時職員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4 -2

24 -2臨時職員



預 算 數

項    目    名    稱
合計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及
兼職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臺北市公共

41501-16

合計 3,828,807 - 2,673,876 266,400 - 334,235 160,452 - 393,844 -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3,828,807 - 2,673,876 266,400 - 334,235 160,452 - 393,844 -

3,828,807 - 2,673,876 266,400 - 334,235 160,452 - 393,844 -職員

獎金編列項目係依據行政院106年1月6日院授人給字第1060034642號函訂定發布「一百零五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發給注意事項」，人數4人，預算金額334,235元，決算金額131,272元。

註:



合計

決 算 數

津貼 獎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及
兼職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退休及
卹償金

 105 年 度

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藝術基金
41501-17

2,408,563 - 1,701,511 191,270 - 131,272 102,536 - 281,974 -

2,408,563 - 1,701,511 191,270 - 131,272 102,536 - 281,974 -

2,408,563 - 1,701,511 191,270 - 131,272 102,536 - 281,974 -



項目

比較增減（－）決算數

備註

數量 金額 金額 ％數量 ％金額數量

預算數

單位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貨幣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8

合計 26,793,270 15,265,000 -43.03-11,528,270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主要係因公共
藝術補助案件
係由民間自行
申請，105年
度申請案件共
15案，經審查
委員會審議通
過7案，未通
過8案，通過
之案件較預期
低，爰此105
年度補助金額
較預期減少

- 21,793,270 - 15,265,000 - -- -29.96-6,528,270

建築及設備計畫 一、「屏風表
演班譽揚案」
公共藝術設置
案279萬因設
置地點做為世
大運場館使用
，前已於105
年10月17日簽
報本府同意予
以停辦在案，
故該預算不予
執行。
二、「臺北地
景公共藝術設
置案」，為使
公共藝術設置
符合公共性，
避免過去設置
後產生爭議，
本局於邀請專
家學者召開地
景公共藝術諮
詢會議建議先
行辦理「2016
地景公共藝術
計畫」，將本
案納入該計畫
行政前置作業
，並規劃公共
藝術設置案採
 600萬(105-1
06跨年度執行
)，原規劃11
月審查、12月
完成簽約及撥
付款，因11月
21日第1次執
行小組會議，
委員建議將徵
選方式改採邀
請比件、委託
創作，設置作
品形式以紀錄
片文獻展結合
互動式數位裝
置辦理，故本
局於12月進行
徵詢受邀藝術
家團隊等作業
，爰此105年
度未予執行。

- 5,000,000 - - - -- ---5,000,000



科目名稱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19

合　　計 30,856,301 -42.5517,727,792 -13,128,509

用人費用 3,828,807 -37.092,408,563 -1,420,244

2,673,876 -36.371,701,511 -972,365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2,673,876 -36.371,701,511 -972,365聘用人員薪金

266,400 -28.20191,270 -75,130超時工作報酬

266,400 -28.20191,270 -75,130加班費

334,235 -60.72131,272 -202,963獎金

334,235 -60.72131,272 -202,963年終獎金

160,452 -36.10102,536 -57,916退休及卹償金

160,452 -36.10102,536 -57,916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393,844 -28.40281,974 -111,870福利費

269,364 -18.88218,518 -50,846分擔員工保險費

60,480 -61.2223,456 -37,024員工通勤交通費

64,000 -37.5040,000 -24,000其他福利費

服務費用 8,648,370 -25.056,482,309 -2,166,061

29,700 -92.252,301 -27,399郵電費

23,000 -90.002,301 -20,699郵費

6,700 --- -6,700電話費

46,400 -94.002,785 -43,615旅運費

12,400 --- -12,400國內旅費

34,000 -91.812,785 -31,215其他旅運費

990,250 -7.47916,320 -73,93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90,250 -81.9216,320 -73,930印刷及裝訂費

900,000 0.00900,000 0業務宣導費

2,000,000 -77.53449,375 -1,550,625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000,000 -77.53449,375 -1,550,625什項設備修護費

8,000 -42.554,596 -3,404一般服務費

8,000 -42.554,596 -3,404體育活動費

5,574,020 -8.385,106,932 -467,088專業服務費

250,000 -37.50156,243 -93,757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5,324,020 -7.014,950,689 -373,331其他

材料及用品費 49,124 -97.481,240 -47,884



科目名稱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41501-20

12,084 --- -12,084使用材料費

12,084 --- -12,084設備零件

37,040 -96.651,240 -35,800用品消耗

5,760 --- -5,760辦公(事務)用品

6,280 --- -6,280報章什誌

25,000 -95.041,240 -23,760其他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
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5,000,000 --- -5,000,000

5,000,000 --- -5,000,000購置固定資產

5,000,000 --- -5,000,000購置什項設備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3,300,000 -33.588,833,780 -4,466,220

13,300,000 -33.588,833,780 -4,466,220捐助、補助與獎助

13,300,000 -33.588,833,780 -4,466,220其他

其他 30,000 -93.671,900 -28,100

30,000 -93.671,900 -28,100其他支出

30,000 -93.671,900 -28,100其他



41501-21

項次 內容
一、 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如須以補

辦預算或併決算方式辦理者，除

財源由中央補助、因應緊急災害

事項外，不得辦理跨年度預算。

爾後有相關情事本府文化局將遵照市議會審議意見辦

理。

二、 市府推動公營住宅方案應依公民

參與及I-Voting精神，以基地為圓

心，週邊直徑一公里內之居民，

舉辦2次以上公聽會，並獲得多數

居民同意後，始得進行設計規

劃。

爾後有相關情事本府文化局將遵照市議會審議意見辦

理。

審議意見
辦理情形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市議會審議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所提審議意見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5年


